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27 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的有关规定,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认真阅

读了相关会议材料，经讨论，现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半年度有关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及累计和当期

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后，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发[2022]26 号）等规定，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与关联方的累计和当期资金往来属正常资金往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2023年半年度，公司除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以及因收购江西永诚锂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诚锂业”）控股权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3年 6月 30 日的

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公司所有担保中，因收购永诚锂业控股权并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已逾期，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较小，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股东利益与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又兼顾了相关监管机构提出的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的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有利于与广大投资者



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及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维

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同时进一步完善

了长期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为公司未来可持

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所用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现金流稳健，拥有足够资金支付能力，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具有可行性；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施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必要性和可

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并增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划转特钢新材料业务相关资产并增资，有利于优化公

司及各子公司业务体系，明晰公司战略布局及各业务板块职责，提高公司及各子

公司经营管理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划转特钢新材料业务相关资产并增资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